附件2　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人民申請案件申請表

	案號
	
	申請項目
	田野引火燃燒

	申請日期
	　年　月　日
	申請單位（人）
	

	項目
	說明

	1.燃燒物質種類：
	

	2.周圍300公尺內是否有學校、醫院養護機構、高速公路、快速道路、省道及縣道{請詳細標明引火地點至上述場所之距離(含照片)}。 
	□有

□無          

	3.有無其他替代方案：
	□有

□無

	4.是否會對鄰近縣市造成影響 
	□是

□否

	

	退件日期
	

	補件項目
	

	申請人簽章

	


PAGE  
1

